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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下属公司上海风神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风神公司”）收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1）

沪 7101 破 4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风神公司进行重整。 

 

一、法院裁定重整情况概述 

2020年12月，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东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东仪

汽贸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申请对东仪汽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风神公司进行破产清算。2021年4月，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立案；2021年5月，公司下属公司收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民事

裁定书》及《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申

请人东仪汽贸公司对被申请人上海风神的破产清算申请，指定上海融孚律师事务

所担任上海风神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收

到法院破产清算立案通知书的公告》（临2021－020）、《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临2021

－021）。 

 

在风神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债权人提出重整申请，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认为重整程序的债权清偿率更高、受偿周期更短。因此，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认为，风神公司具备重整价值和拯救可能性。对风神公司进行重整，有利于



实现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据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裁定如下： 

自2023年6月1日起对上海风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二、法院裁定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票交易：公司股票无退市风险，公司股票亦无需停复牌。 

（二）信息披露责任人：公司董事会将会视此案件进程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三）其他影响：风神公司由破产清算转入破产重整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

的生产经营。破产重整事项最终对公司的影响以破产重整的执行结果和年度会计

师审计报告为准。 

 

三、风险提示 

破产重整的主要流程及所需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13日 

 

 报备文件 

（一）《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民事裁定书》 

 


